
人，怎可上網買賣？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今年的五月間，新竹市傳出一宗年約一歲半的小女嬰為人凌虐受到重傷，

到了昏迷不醒的程度，由於小女嬰並未申報戶籍，治安機關深入調查後，竟牽

出一宗案外案來。根據新聞報導：原來涉及凌虐案的小女嬰母親吳姓婦人，在辦

案人員調查時，坦承自己不是被虐女嬰的親生母親，這小女嬰是透過網路交易，

用新臺幣七萬元向一位廖姓婦人買來的。她之所以會出錢向人購買嬰兒，是因她

深愛的男友遲遲不願與她結婚，好不容易懷孕了才說服男友同意宴請客人，宣

布喜訊。不意宴客後不久，她便流產，男友又不願意與她去辦結婚登記，為了挽

回男友的心，只好假裝自己懷孕，然後上網向廖姓婦人買下女嬰，作為自己親

生女兒，由於時間沒有配合好，足足懷了十二個月的「胎」，才「生」了女嬰。又因

廖姓婦人已將小女嬰報了戶口，怕買嬰兒的事穿幫，才沒有立即為小女嬰申報

戶籍，想不到沒有為小女嬰報戶籍，竟爆出這買賣嬰兒的案外案。

檢警人員根據吳姓婦人的供詞，查出女嬰的生母廖姓婦人的相關資料，隨

即傳喚廖姓婦人到場，廖姓婦人說出她是生育三個小孩的母親，目前卻無小孩

在身旁，生下的老大是被他人合法收養，老二、老三都是上網尋求買主，在網路

上談妥交易條件後，出賣與人。賣給吳姓婦人的是老二，目前老三仍然下落不明

檢警雙方正在追究出售嬰兒的刑事責任。

自從網路發達以來，民眾想要購物可就方便多了。人在家中坐，面對著電腦

螢幕，只要上了網動動手指或鍵盤，要買什麼就有什麼，日用的、時尚的、三Ｃ

的，應有盡有，有些人還將那些家中用不到的物品也上網脫售，有進有出，可

說是熱鬧非凡。意想不到的是會有人連小嬰兒都貼網求售，居然也有網友光顧出

價購買，雙方在網路上完成交易，各取其需似乎不亦樂乎！其實他們有沒有想

到，緊接在快樂的是連哭都哭不出來的刑事責任。上網買個小嬰兒，應該是稀鬆

平常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怎麼會引來刑責呢？

問題出在他們買賣的標的是小嬰兒。嬰兒雖然小到只會用哭鬧來表達自己心

中的不滿，但她也是一個有呼吸，有生命的人。人是權利的主體，怎可以淪為買

賣的客體呢？現在實際上已經發生買賣嬰兒的事實了，這些買賣嬰兒的人，觸

犯的又是那些法律呢？

我國刑法中的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法條，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公

布增訂的，增訂的目的是因為當時人口買賣逼良為娼的惡行嚴重，為了維護人

權，有效遏止這種惡劣行為，特別增訂獨立法條予以制裁，並加重處罰。有關禁

止人口買賣行為部分，規定在這新增法條的第一項，條文是這樣規定的：「買賣

質押人口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法條中有關罰

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的規定，已提高為三倍，並改為新臺幣。將小

嬰兒作為買賣的標的，小嬰兒既然是人，便符合條文中的「買賣人口」的犯罪要

件。



「買賣」這個名詞的意義，刑法並無法條加以詮釋。但買賣是民法債編上一個

重要的契約名稱，要探討買賣的意義，就要回到民法中去尋求根源，依民法第

三百四十五條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由這

條民法的條文來看，可以知道買賣契約是一種有對價關係的雙務契約，必須有

二方面的當事人才能成立，也就是一方是出賣人，向他方也就是買受人表示有

某種物品可以出售，買受人也向出賣人表明願意用某種價格購買某物，雙方當

事人就買賣的標的與價金的數額意思合致以後，買賣契約便告成立。至於價金是

否已經支付，則不是買賣契約成立的要件。買賣契約也是一種有償契約，買賣契

約成立後，物的出賣人負有移轉財產權與買受人的義務，同時要有向買受人要

求支付價金的權利。物的買受人也有要求出賣人移轉財產權的權利，同時也有給

付價金的義務。所以買賣雙方當事人都互為債權人，也各互為債務人。

    民法上的買賣標的是有財產價值的物，物包括動產與不動產。但並不包括人

以人作為買賣的交易標的，就不能完全引用民法的規定，所以刑法會另訂法條

來規範。刑法對「買賣」沒有特別的定義，民法上的買賣契約的法理，當然可以作

為參考。買賣既然是由出賣人與買受人雙方合力才能完成的行為，對於買賣人口

買賣雙方都應負起買與賣的相同刑事責任。至於量刑方面由審理案件的法官，根

據雙方惡性的輕重來決定，不必求其一致。 

另外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所保護的兒童，依這法的第二條規定，「所稱兒童，

指未滿十二歲之人」。同法第三十條第八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

「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或以兒童及少年為擔保之行為。」違反第三

十條的規定，在行政罰方面，依同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要「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

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這是同法第七十條

第一項前段的特別規定，這件爆發買賣兒童的案例，買賣雙方都是成年人，她

們是將兒童作為買賣的標的，自係利用兒童犯罪。刑法或其他特別法，也未另有

對買賣兒童的行為，作出刑事處罰的規定，所以依法還要依上述法條，加重法

定刑至二分之一來處罰，刑責實在不輕！

（本文登載日期為100年6月2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

最新之法規為準）


